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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3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兆新股份”）分别于 2026

年 4月 13日、2026年 5月 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5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6年度公

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

担保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其中：拟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对象

提供担保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4亿元，拟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的对象提供

担保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6亿元）。主要用于公司及子公司拟为自身或互为对方提

供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担保、其他融资担保、履约担保、业务担保、产品质量担保、

并购贷款以及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的货款担保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保

证、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抵押、质押等。本次担保额度自公司 2025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股东会已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工作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

并签署相关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1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 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新余德佑担保进展情况

2026 年 7月 6日，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余德

佑”）与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租赁”）签订了《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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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售后回租合同）》，融资金额 1.6亿元，用于置换其此前与华润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项下相关债务和补充营运资金；

同时与深租赁签订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抵押合同》，用于确保债权人债权

的实现；基于上述融资安排，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永晟”）与深租赁后续拟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新余德

佑的股权为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安

徽首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首节”）分别与深租赁签订了《保证

担保函》，为担保新余德佑上述融资的实现，向深租赁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二）安徽首节担保进展情况

2026年 7月 6日，安徽首节与深租赁签订了《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融资金额 5,000万元，用于置换其此前与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融

资租赁合同》项下相关债务；同时与深租赁签订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抵押

合同》，用于确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基于上述融资安排，安徽首节股东界首国

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租赁后续拟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安徽

首节的股权为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

新余德佑与深租赁签订了《保证担保函》，为担保安徽首节上述融资的实现，向

深租赁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相关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担保在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过的担

保范围、担保额度及相关调剂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

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余德佑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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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521094892766C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郭健

成立日期 2014-03-20

注册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分宜镇横溪村

经营范围

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销售及提供相应的技术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2,257,832.72 237,275,185.17

负债总额 187,992,033.59 193,074,770.95

净资产 44,265,799.13 44,200,414.22

项目
2026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5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02,220.04 33,673,918.05

营业利润 -137,075.78 13,027,272.40

净利润 -43,799.89 9,667,393.18

新余德佑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安徽首节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安徽首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82MACYQ3U78B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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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徐思婷

成立日期 2023-10-16

注册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西城街道鑫汇路 219 号 4 号楼

303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热力生产和供应；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风力发电

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陆上风

力发电机组销售；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发电机及

发电机组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新能源原动设备

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机制造；电气设备修

理；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

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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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158,287.80 75,832,832.33

负债总额 74,032,499.91 77,440,931.76

净资产 3,125,787.89 -1,608,099.43

项目
2026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5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39,168.92 2,890,715.23

营业利润 -807,842.73 -1,524,884.86

净利润 -906,657.20 -1,524,884.86

安徽首节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78805197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4、法定代表人：徐腊平

5、注册资本：148137.685683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 2007-07-30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

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限上门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

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机械设备租赁；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无。

8、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基金小镇创

投基金中心 407

9、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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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39.4335%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香港）有限公司 24.1102%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5713%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3.885%

10、公司与深租赁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经查询，深租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以上融资租赁物为新余德佑和安徽首节分别拥有的光伏电站全部固定资产。

其中深圳永晟委托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设立“华润信托·润租 3号新余德佑

股权财产权信托”，新余德佑的电费收费权已出质、所有光伏电站设备及附属设

施已抵押，担保权人为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公司将尽快办理标的资产解除质

押及解除抵押手续；安徽首节 100%股权已出质、电费收费权已出质，所有光伏

电站设备及附属设施已抵押，担保权人为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将尽

快办理标的资产解除抵押手续，上述股权变更/质押解除后与深租赁签订《股权

质押合同》并办理质押手续。

除上述情形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六、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新余德佑融资租赁

1、新余德佑与深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出租方：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方：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物：新余德佑拥有的光伏电站全部固定资产

租赁物转让价款：1.6亿元

租赁期限：自起租日起 96个月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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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余德佑与深租赁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出质人/债务人/抵押人：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质权人/债权人/抵押权人：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质押/抵押标的：因运营发电或向公共电网输送电能而产生的，对电站交易

对手所享有的全部现有的及将有的金钱债权及其收益。

担保范围：质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质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

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3、新余德佑与深租赁签订《抵押合同》

抵押人/甲方：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权人/乙方：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物：以本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所列之抵押物（包括所有对抵押物所

做的替换、更新和置换）设定抵押。

担保范围：乙方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乙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支付

的一切支出和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4、深圳永晟与深租赁签订《股权质押合同》

出质人：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质权人：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质物：出质人所持有的新余德佑 100%股权

担保范围：质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质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

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5、公司及安徽首节分别与深租赁签订《保证担保函》

债权人：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首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形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

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担保期间：自本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含

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据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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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首节融资租赁

1、安徽首节与深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出租方：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方：安徽首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物：安徽首节拥有的光伏电站全部固定资产

租赁物转让价款：5,000万元

租赁期限：自起租日起 192个月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2、安徽首节与深租赁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出质人/债务人/抵押人：安徽首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质权人/债权人/抵押权人：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质押/抵押标的：因运营发电或向公共电网输送电能而产生的，对电站交易

对手所享有的全部现有的及将有的金钱债权及其收益。

担保范围：质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质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

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3、安徽首节与深租赁签订《抵押合同》

抵押人/甲方：安徽首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乙方：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物：以本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所列之抵押物（包括所有对抵押物所

做的替换、更新和置换）设定抵押。

担保范围：乙方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乙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支付

的一切支出和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4、界首国云与深租赁签订《股权质押合同》

出质人：界首国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质权人：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质物：出质人所持有的安徽首节 100%股权

担保范围：质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质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

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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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及新余德佑分别与深租赁签订《保证担保函》

债权人：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形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

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担保期间：自本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含

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据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融资主要用于置换原有相对高成本的融资租赁，有利于公司降低综合融

资成本，充实长期低成本资金储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为公司中长期业务布局、

拓展经营及持续提升盈利水平夯实资本基础。目前公司整体经营稳健向好，本次

融资安排公允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4,586.18万元，占公司 2025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37.53%；公司对合并报表范

围外单位无担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对兆新股份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506.94万元，占公司 2025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8.00%。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

逾期的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1、《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2、《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3、《抵押合同》；

4、《股权质押合同》；

5、《保证担保函》。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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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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